

关于《山东省工艺美术专业人员职称评价标准条件》起草修订的说明

为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工艺美术专业技术职称评价机制，充分发挥职称评价在人才培养发展中的激励作用，培养高素质工艺美术专业技术人才，我们研究起草了《山东省工艺美术专业人员职称评价标准条件》（以下简称《标准条件》）。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起草背景
职称是专业技术人才学术技术水平和专业能力的主要标志，是人才评价的重要标尺，也是用人单位引进、培养、激励和使用人才的重要导向和基本依据。当前，工艺美术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主要依据为原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原省轻工联社《山东省正高级工艺美术师职称评价标准条件》（鲁人社规﹝2019﹞11号）、中央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转发<工艺美术专业职务试行条例>及<实施意见>的通知》（﹝1986﹞职改字第44号）和山东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关于批转<山东省执行工艺美术专业职务试行条例的实施细则>的通知》（（86）鲁职改字第52号）。
2016年以来，中央、省委陆续出台的《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9号）、《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办发〔2016〕77号）、《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鲁办发〔2018〕1号）等一系列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创新人才评价机制的文件政策。2021年2月，人社部、工信部印发了《关于深化工艺美术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15号），进一步明确了工艺美术系列职称评价的基本标准。对照新的政策规定，原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原省轻工联社制定的标准条件已明显不适应新形势下职称制度改革的要求。同时，山东省工艺美术行业门类细类众多、地域特点突出，门类之间人才状况、专业技术水平、技艺特点等差别较大。因此需要根据国家标准条件的指导意见，结合我省工艺美术实际，制定我省新的相应的标准条件。
2、 起草过程
[bookmark: _GoBack]《评价标准》制定过程中，广泛征求全省工艺美术行业专业技术人员、工艺美术专家学者、有关行业协会、各市工信局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意见建议，于2022年11月、2023年2月两次召开工艺美术专业技术人员和专家论证会，征求意见，于2023年2月面向各市工信局，2023年4月面向各市人社局征求意见，共收到反馈意见50余条，省轻工联社根据反馈意见对《标准条件》进行修改，形成了《标准条件》（征求意见稿）。
3、 主要特点
本次起草的《标准条件》，认真贯彻职称制度改革要求，严格落实上级有关政策规定，遵循工艺美术专业技术人才成长规律，以优化人才队伍结构、培养造就高水平专业技术人才队伍为目标，明确了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统筹考虑了各层级专业技术人员的特点，增强了全省工艺美术专业技术人才评价的科学性和针对性。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把品德放在工艺美术专业技术人才评价的首位，重点考察工艺美术专业人才的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对违法违纪、学术造假等品行不端行为“零容忍”。
（二）完善评价标准条件。将标准条件分为基本条件、学历资历条件、能力业绩条件和破格推荐条件，分别作出明确表述和界定，增加量化条件，减少定性条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不仅为专业技术人员树立了提升专业能力的方向和目标，为相关部门推荐优秀人选提供了审核选拔依据，也为评审委员会客观公正评审建立了制度保障。
（三）实行职称评审代表作制度。从事工艺美术专业相关工作取得的项目课题、标准规程、恢复频临失传的传统技艺、专业论文、学术著作、重要作品等均可作为代表作，注重代表作的质量和影响力，淡化数量要求，突出业绩贡献和自主创新能力。
（四）适当向基层倾斜。根据中央、省委关于加强基层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要求，统筹考虑基层专业技术人员出成果难的客观实际，对在工艺美术一线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放宽成果要求，维护基层专业技术人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四、主要内容
《标准条件》主要包括总则、申报条件、破格推荐、附则四个章节二十二条。
（一）总则。主要包括目标任务、适用范围、职称名称、职称评审代表作制度等内容。
（二）申报条件。主要包括基本条件、学历资历条件、能力业绩条件等方面内容。
（三）破格申报条件。主要规定了不具备规定学历资历，但成果突出、业绩显著的专业技术人员破格申报评审高级职称或正高级职称的条件。
（四）附则。主要对标准条件中相应词语或概念的含义、特殊情形、年限计算等作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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